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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7-064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上市公司指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SH600637）。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指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东方明珠集团指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H600832）。

上市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 ）《关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核准批复》（证监许可[2015]

640号），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要求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换股吸收合并之换股程序、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交割

过户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等重组交割事项（详见2015年6月16日上市公司公告

文件《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发

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吸收合并涉及的东方明珠集团资产过户（包括土地、

房屋、商标及对外股权投资）的相关进展情况如下：

1、土地房屋过户进展情况

东方明珠集团拥有土地使用权共9宗，总面积为137,934平方米；拥有房屋所有权共9

处，建筑面积共计6,814.46平方米。截至目前，东方明珠集团原拥有的位于长宁区新华路街

道71街坊35/2丘的土地使用权属已变更至上市公司，其余土地及房屋的承继过户手续正在

加紧推进中。

2、商标过户进展情况

2015年7月6日， 上市公司已委托北京天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局提交了东方明珠集团名下的154项商标移转予上市公司的申请材料，目前上

述商标转让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上市公司已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核准批

文。

3、对外股权投资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东方明珠集团持有股权的一级子公司中，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子公司名单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1 上海东方明珠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2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3 上海东方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4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交流有限公司

5 上海东方明珠物产管理有限公司

6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 上海东方明珠进出口有限公司

8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 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研究发展有限公司

11 上海东方明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 上海新兴媒体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13 上海明珠水上娱乐发展有限公司

14 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

15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16 上海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

17 上海中广传播有限公司

18 上海城市之光灯光设计有限公司

19 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20 上海（海南）旅游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21 上海市黄浦江行人隧道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22 太原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23 上海东方明珠游乐有限公司

24 上海东方明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 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6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7 上海宝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8 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

29 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

30 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

31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有限公司

32 上海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除上述子公司股权已完成过户之外，东方明珠集团持有的其余对外股权投资过户事宜

正在有序办理过程中。

本公司将继续加紧推进上述资产过户工作，并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07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

2017-051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正在筹划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本次筹划中的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须停牌。

●公司过去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间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

000万元以上，且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前期工作尚在进行中，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

完成，交易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一步磋商、论证和完善，尚未签署正式协议，需经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以及交易相关方有权机构审议及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 本次交易实施须满足多项前提条件，仍可能存在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的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对方为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广汇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603，以下

简称“广汇物流” ），同时也可能涉及独立第三方，因此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对方尚需协商

谈判后最终确定。 广汇物流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已于2017年6月15日起连续停牌。

2、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拟定为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具体交易方式可能根据交易进展进行调整，

尚未最终确定。

3、标的资产

新疆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肆拾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淖毛湖兴业路1号

法定代表人：任齐民

经营范围：铁路项目投资建设；铁路设施技术服务；国内货运代理；铁路货运代理；铁路

设备租赁；铁路专用设备租赁、安装；铁路施工工程管理服务；仓储装卸服务。

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筹划中的出售资产暨关

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须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正式交易方案及协议尚未签署，本

次交易具体方案将于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结束后及时披露。

5、公司过去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间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

000万元以上，且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广汇物流为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持有股权比例43.99%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广汇物流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1701室

注册资本：陆亿贰仟柒佰柒拾陆万柒仟柒佰叁拾壹元整

法定代表人：蒙科良

企业性质：法人商事主体【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运输）；国内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其他仓

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市场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

信息咨询；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软件开发；建材批发；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五金零售。

主要财务指标:2016年经审计总资产为6,479,167,252.77元， 营业收入为630,712,

893.68元,净利润为246,871,111.39元。

三、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工作进展情况

1、 公司及有关各方对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正在协商

沟通中，公司与交易对方尚未签订意向协议。

2、公司及交易对方已确定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等中介

机构，各中介机构对拟涉及的标的资产正在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四、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前期工作尚在进行中，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

成，交易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一步磋商、论证和完善，尚未签署相关协议，需经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以及交易相关方有权机构审议及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公司将根据正式合

同的具体内容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最终将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的内容为准。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实施须满足多项前提条件，仍可能存在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的风险。 公司将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 分阶段持续披露该项目的进展情况，《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7-0055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

情况为：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10.00% 至 260.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829.68 至 3,286.08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12.80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13.63%至135.54%

盈利：912.80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的原因主要有：

1、为了更好地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子公司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在报告期

内进行了设备的升级改造，影响了报告期内的总体产量。

2、虽然上半年公司订单总额同比大幅增长，但因交货节点，未能确认为当期收入，预计

将计入2017年下半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7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7-

0056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中标公示情况

近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与了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库车县榆树岭煤矿120万吨/年改扩建及安全改造项目的公开招标。

2017年7月12日，新疆信息网（http://www.xj.cei.gov.cn）发布了《阿克苏塔河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库车县榆树岭煤矿120万吨/年改扩建及安全改造项目设备采购（采煤机、顶

煤液压支架（含顺槽支架）、乳化液泵站和喷雾泵站、刮板输送机、转载机、破碎机）中标结

果公示》显示：经公开招标，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库车县榆树岭煤矿120万吨/年改扩建及安全改造项目设备采购的2标段和3标段的第一中

标候选人，中标价合计为4,541.50万元。 项目招标人为：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招

标代理机构：新疆新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公示时间：2017年7月13日至2017年7月15

日。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项目的中标金额合计为4,541.50万元，正式签订项目合同且顺利实施后，预计将对

公司2017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另外，随着煤炭市场的复苏，煤炭价格的上涨，公司订单大幅增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累计签订的订单已突破67,000万元，是上年度经审计的母公司营业收入的248.74%。

三、风险提示

公示项目能否最终中标并签订合同，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公司已签订单对本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额，需以会计师最终审计的结果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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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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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

B

股 编号：临

2017-063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6月，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 ）合并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载运量

2017年6月 2017年累计

数值 环比（%） 同比（%） 数值 同比（%）

收入客公里（RPK）（百万）

国内 7477.17 -3.50% 50.82% 46456.82 45.24%

地区 42.52 0.66% -13.79% 265.84 -14.52%

国际 2101.71 3.97% 64.50% 11436.55 79.43%

合计 9621.41 -1.94% 53.10% 58159.21 50.39%

收入吨公里（RTK）（百万）

国内 713.68 -4.79% 45.53% 4431.42 41.11%

地区 3.93 -0.13% -12.23% 24.30 -12.71%

国际 249.73 1.84% 64.56% 1367.04 80.17%

合计 967.33 -3.15% 49.60% 5822.77 48.28%

收入吨公里———货邮运（百万）

国内 50.77 -16.13% 0.01% 325.80 2.32%

地区 0.16 -9.29% 61.20% 0.91 121.20%

国际 64.99 -1.28% 65.00% 361.51 83.07%

合计 115.92 -8.39% 28.44% 688.21 33.30%

载客人数（千人）

国内 5273.63 -3.80% 56.16% 32205.88 51.77%

地区 23.56 3.33% -4.60% 143.06 -8.19%

国际 327.20 5.93% 81.18% 1860.20 97.81%

合计 5624.39 -3.26% 57.00% 34209.13 53.29%

货运及邮运量（千吨）

国内 28.95 -15.24% 0.98% 184.61 3.24%

地区 0.09 -5.12% 64.12% 0.52 131.79%

国际 7.08 -0.53% 61.27% 38.96 79.41%

合计 36.12 -12.69% 9.08% 224.08 11.62%

载运力

2017年6月 2017年累计

数值 环比（%） 同比（%） 数值 同比（%）

可利用客公里（ASK）（百万）

国内 8373.64 -3.86% 49.54% 51582.21 44.72%

地区 56.98 -5.08% -6.49% 350.63 -5.95%

国际 2726.85 1.96% 80.14% 15188.48 93.43%

合计 11157.47 -2.50% 55.52% 67121.32 53.01%

可利用吨公里（ATK）（百万）

国内 792.95 -5.40% 47.37% 4998.09 42.88%

地区 4.84 -3.92% -11.84% 30.59 -11.34%

国际 329.70 2.91% 76.25% 1814.50 87.05%

合计 1127.48 -3.10% 54.32% 6843.18 51.98%

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百万）

国内 130.03 -12.80% 32.12% 892.45 31.99%

地区 1.07 -16.33% -3.90% 7.20 1.76%

国际 144.96 2.82% 94.08% 808.97 97.90%

合计 276.06 -5.26% 58.46% 1708.61 56.46%

载运率

2017年6月 2017年累计

数值 环比（%） 同比（%） 数值 同比（%）

客座率（RPK/ASK）

国内 89.29% 0.32 0.76 90.06% 0.32

地区 74.64% 4.26 -6.31 75.82% -7.60

国际 77.07% 1.49 -7.34 75.30% -5.88

合计 86.23% 0.49 -1.37 86.65% -1.50

货邮载运率

国内 39.04% -1.55 -12.54 36.51% -10.59

地区 14.66% 1.14 5.92 12.62% 6.82

国际 44.83% -1.86 -7.90 44.69% -3.62

合计 41.99% -1.44 -9.81 40.28% -7.00

总体载运率（RTK/ATK）

国内 90.00% 0.57 -1.14 88.66% -1.11

地区 81.16% 3.09 -0.35 79.45% -1.24

国际 75.74% -0.80 -5.39 75.34% -2.88

合计 85.80% -0.03 -2.71 85.09% -2.12

注：1、以上数据包括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长安航空有限责任

公司、山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和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运输统计数据；

2、收入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3、收入吨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4、收入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量；

5、可利用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6、可利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7、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8、客座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利用客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货邮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货邮运除以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所得的百分比；

10、总体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利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2017年6月，本集团引进4架B737-800飞机，2架A320飞机，1架E190飞机。 截至2017年6月底，本集

团合计运营362架飞机。

2017年6月1日起，本集团新增昆明=宿务航线（每周3班）；6月7日起，本集团新增重庆=莫斯科航线

（每周2班）；6月8日起，本集团新增天津=莫斯科航线（每周2班）；6月12日起，本集团新增昆明=莫斯科

航线（每周3班）；6月24日起，本集团新增包头=伊尔库茨克航线（每周2班）；6月28日起，本集团新增成

都=伊尔库茨克航线（每周3班）。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

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2017-115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4、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7月14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7月13日-2017年7月14日

其中：（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7月14

日交易日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7月13日15:00-2017

年7月14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7年7月11日

3．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张海林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名，所持（代表）股份数336,643,

7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名，所持（代表）股份数336,643,70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1� %。

其中委托出席会议情况：冯活灵先生、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

金（交易所）委托公司董事会秘书于清池先生代为投票表决、张艺林先生委托公司董事长

张海林先生代为投票表决。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0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下述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

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与会股东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6,643,704� �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与投

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66,704� �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工商信息登记机关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6,643,70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66,704�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6,643,704� �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66,704� �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790

证券简称：轻纺城 公告编号：

2017-013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7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0,680,4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孙卫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虞建妙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张伟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618,973 63.40 64,428,688 36.59 25,100 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变更解决同业竞争承

诺的提案》

111,618,973 63.40 64,428,688 36.59 25,100 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550,680,446股，经与会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审议，其中第一大股东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

公司股份374,607,685股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提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钢、姚景元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

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

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902

证券简称：新洋丰 公告编号：

2017-049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7月13日—2017年7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

间为：2017年7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7年

7月13日下午15：00至2017年7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7号洋丰培训中心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才学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人， 代表股份734,308,01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2891%。 其中：

（1）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1人，代表股份

677,555,13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9387%。 其中参与议案表决的股东共11人， 代表股份677,

555,1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387%。

（2）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3人，代表股份56,752,88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04%。

（3）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人，代表股份734,308,016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6.2891%。参与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22人，代表股份78,744,2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036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宋彦妍律师、

张文嘉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增补董事的议案》

1.1� � � �独立董事候选人王佐林先生

类别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734,308,016 734,308,016 100% 0 0% 0 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78,744,290 78,744,290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6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宋彦妍律师、张文嘉律师出席会议见证，并对本次股东大会

的相关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14日


